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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丁 峰 

等级     ●明电              苏交传〔2020〕569 号 

 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省铁路办、省交通综合执法局、省交通工

程建设局、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深入开展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

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的通知》（苏交执法﹝2020﹞23 号）要求，

现就切实做好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根据交通运输部、公安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的

部署，此次深入开展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

动，主要是针对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通报的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

省部分公路和城市道路违规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，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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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货车通行效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，举一反三，对公路既

有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排查清理限高限宽设

施和检查卡点违规设置问题，全面改善公路通行条件，打通“大

动脉”、畅通“微循环”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具体目标 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设置、谁清理”的要求，整治范围

为全省列入统计范围的国道、省道、农村公路，包括所管辖的上

述公路市政养护路段。因公路、铁路运行安全保护需要在城市道

路上设置限高限宽设施的，按照城市道路管理部门专项整治要求

执行。 

在整治范围内公路上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存在

以下情形的必须拆除和取缔： 

（一）以交通管控、污染防治为名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，必

须坚决拆除。 

   （二）违反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规定，未经县级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，擅自在乡道、村道上设置

的限高限宽设施，必须坚决拆除。 

  （三）在乡道、村道上设置的影响卫生急救和消防车辆应急

通行的、存在安全隐患的（包括锈蚀严重、视线不良、设置位置

纵坡过大、未配套设置必要的交通标志、标线和视线诱导设施

等）、用于向通行车辆收费的限高限宽设施，必须坚决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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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四）除公安、交通运输、林业、动物防疫部门之外，其他

部门在公路上设置的检查卡点，必须坚决取缔。 

（五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或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，

公安、交通运输、林业、动物防疫部门在公路上设置的承担行政

检查、行政处罚的固定检查卡点，必须坚决取缔。 

（六）在国道、省道、县道上设置的侵入建筑限界的限高限

宽设施，除符合下列要求外必须坚决拆除： 

1.公路或城市道路下穿公路、铁路等桥梁或涵洞时，在桥梁、

涵洞前方可设置限高设施，但必须满足相应公路净空要求。 

2.现有公路的上跨桥梁、隧道等构造物影响建筑限界，且难

以短期内解决时，可设置临时限高设施，但最长设置时限不得超

过 3 年。 

3.为实现客货车分离，在收费岗亭前方可设置限高设施。限

高设施以柔性为主。 

4.技术状况评定为三类及以下的公路桥梁，且短期内难以改

造时，可设置临时限高限宽设施，但最长设置时限不得超过 3 年。 

5.卫生健康、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在公路上设置的临时交通

防疫留验站。 

6.公安机关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、拦截查缉涉嫌违法犯罪车

辆和人员，在公路上设置的检查卡点。 

保留的限高限宽设施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严格控制乡道、村道限高限宽设施数量，一条路线最多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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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设置一处，并预留消防和卫生急救通道，或具备调节高度等功

能。 

2.限高设施宜设置于平面交叉口入口处。在桥梁和隧道前设

置限高设施时，宜在进入该路段的平面交叉口处设置限高要求相

同的警示限高设施。 

3.限高限宽标志应与限高限宽设施配合使用，并在限高限宽

设施上设置黄黑相间的立面标记，立面标记宜采用反光膜。 

4.在限高限宽设施的醒目位置，设置公示牌。临时限高限宽

设施还要公示设置的起讫日期。 

5.双车道公路不宜设置限宽设施。 

6.小半径弯道、下陡坡或视距不良的平面交叉口等不宜设置

限高设施。 

三、任务分工 

按照“分类排查、归口督导、限期整改、集中公示”的工作要

求，整治工作分工为： 

设区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辖区内国省道、农村公路的限高限宽

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工作。负责指导、审核所辖县（市、区）

排查、采集数据，负责违法违规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

的拆除和取缔，负责制定辖区内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设置技术

要求和批准流程，做好整治工作总结。 

省铁路办负责指导因保护铁路安全运行需要设置的限高限

宽设施的排查、规范设置等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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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交通综合执法局牵头专项整治工作，会同厅公路中心等相

关单位制定我省实施方案，负责全省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

点集中公示，负责全省高速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的排查

组织、数据汇总和审核，指导和组织高速公路专项整治工作，牵

头制定全省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设置技术要求、批准流

程，牵头做好清理整治工作总结等。 

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负责新改（扩）建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中，

因保护高速公路桥梁、涵洞和下穿通道需要而设置的限高限宽设

施的排查、规范设置、整治总结等相关工作。 

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负责指导普通国省道限高限宽设施的

排查、规范设置等整治相关工作，配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制定全

省实施方案和公示工作，配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制定普通公路限

高限宽设施设置技术要求等。 

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组织、指导控股系统路段公司专

项整治数据采集、规范设置、总结等相关工作。 

四、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 

（一）准备部署阶段（2020 年 11 月 25 日前）。各地区各

单位落实承办单位和承办人，组建工作网络，制定工作计划。市、

县交通运输部门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、路公司等相关单位指

定专人负责“拆杆撤卡一路畅通”APP数据采集工作，按要求采集

管辖范围内所有的限高架、限宽墩和检查卡点的属性信息和照片

等，摸清存量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的位置信息、权属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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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拟拆除、取缔或保留措施的定性，通过 APP 上传提交至系

统。 

  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）。各设区市

交通运输局、省铁路办、江苏交通工程建设局、省交通综合执法

局、厅公路中心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组织设施设置主体自行

排查、主动清理。各市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

位对照排查清单，分类逐项清理，同步完善相关警示、禁令、指

示等标志，根据需要安装技术监控设施，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

查卡点公示牌。对难以确定主体的违法违规设置的限高限宽设

施，高速公路由高速公路执法支队依法组织拆除，普通国省道及

农村公路由设区市交通运输局依法组织拆除。数据采集单位在同

一点位对设施和卡点整治情况进行再次采集能够反映整治前后

对比的照片和特殊情况说明，并上传至系统，形成整治清单（拟

保留的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汇总单），由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

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统一汇总后报送省厅，由省交通综合执法

局通过官网、微博、微信、报纸等多种渠道集中公示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制定完善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设置条件和批准流程规

定，统一公示内容和样式。 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）。各设区市

交通运输局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、省铁路办、省交通工程建

设局、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分别组织开展整治效果评估，及时做好

工作总结，并于 12 月 18 日前按照规定报送省厅，由省交通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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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局汇总整理形成全省公路限高限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工

作总结并按规定报送交通运输部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一是切实提高认识。各地区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深

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是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由交通运输部、公

安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是顺应货车司机、货运企业呼声，畅通公路交通网络的专项行动。

既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运输发展要求的重要实践，也是对

2019 年专项清理行动工作的再梳理再完善。既是查漏补缺，更

是提质升级。既是具体的业务工作，也是服务于“双胜利”的重

要举措。根据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，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通报的

问题我省也不同程度存在，因此各地区各单位要把专项整治作为

当前公路交通的重要工作，抓实抓好抓到位。 

二是严格政策标准。此次专项整治与 2019 年专项行动相比，

清理主体更加清晰、清理内容更加明确和具体，除了四类情形必

须拆除、两类情形必须取缔外，还特别规定了对保留的设施和卡

点完善标志标线、设置公示牌等要求。对国道、省道公路建设过

程中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，原则上以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准单位为

审批单位。对铁路、公路运营过程中需要设置限高限宽设施的，

由需求方按规定提出设置申请，按规定条件和流程经批准后设

置，并负责养护。限高限宽设施除遵守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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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等标准、规范的规定外，还应当加强与消防、卫健部门的

沟通，满足卫生急救和消防车辆应急通行需要。 

三是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地区各单位要结合专项整治任务分

工、目标任务、计划进度等，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和检查，

督促相关单位按时间节点做好各阶段各项工作。自 2020 年 11 月

20 日起 12 月底，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和高速公路执法支队要将限

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纳入公路执法检查（路政巡查）阶段性内

容，发现未经批准设置限高限宽和检查卡点的行为要及时制止。

要对公路超限检测站、收费站客货分离限高设施等进行全面梳理

排查，确保合法合规。对符合限高限宽设置条件的及时批准设置，

并对其设置和养护进行监督。对管辖范围内难以确定主体的违法

违规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依法及时予以拆除。专项整治结束后注

重做好长效管理工作。 

四是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官方

微博、微信公众号以及公众媒体等多种形式和渠道，大力开展专

项宣传，主动听取货车司机、货运企业和沿线群众的意见和建议，

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，及时处理涉及设

施和卡点的投诉。要针对性地做好政策解读，对限高限宽设施设

置影响明确的对象，主动加强沟通，充分说明设施设置的必要性，

取得理解和支持。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设置的设施和卡点要及时拆

除和取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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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及时报送信息。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省铁路办、省交

通工程建设局、省交通综合执法局、厅公路中心、江苏交通控股

有限公司要明确专人负责工作联络和信息报送，同时要求相关单

位明确“拆杆撤卡一路畅通”APP数据采集工作联系人，并加入微

信工作群（二维码见附件 1）。按照交通运输部要求，我省建立

专项整治工作周报，以上单位每周四下班前报送本周工作进展情

况，工作计划、联络人名单（附件 2）、排查清单（附件 3）于

2020 年 11 月 25 日前，总结报告、整治清单于 2020 年 12 月 18

日前报省厅。联系人：韩丹，联系电话 025-84329605，传真：

025-84329716，电子邮箱：jtzfjlzk@163.com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江苏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工作群 

2. 专项整治行动联系人名单 

      3. 既有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汇总清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0 日   

 

  抄送： 各高速公路执法支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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